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开通中国交通银行借记卡

基金网上交易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投资泰达宏

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管理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与中国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中国交通银行

"

）合作推出基金网上直销业务。 持有中国交通银

行借记卡的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可进行本公司旗下开放

式基金的网上交易以及查询等各项业务并享有相关费率优惠。 详情如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2011

年

4

月

11

日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本公司旗下基金基金合同规定的，且持有中国交通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持卡人。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已开通网上交易方式的所有开放式基金。

四、适用业务范围

开立基金账户、账户信息和分红方式的查询与修改，以及开放式基金认

/

申购、定期定

额、赎回与转换等业务。

五、交易费率

1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基金（包括泰达成长、泰达周期、泰达稳定，基金代

码分别为

162201

、

162202

、

162203

）、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62204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05

）、泰达宏利效率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207

）、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62208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09

）、泰达宏

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162210

）、泰达宏利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11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12

）、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13

）、泰达宏利领先中

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14

）的单笔申购费率为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所规

定费率的八折，但折扣后费率不低于

0.6%

。

2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162206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基金

C

类（基金代

码：

162299

）的单笔申购费率均为

0

。

3

、使用中国交通银行借记卡通过网上交易办理基金的认购、转换、赎回的费率以公司

相关公告为准。本公司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提前进

行公告。

六、操作说明

1

、持有中国交通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mfcteda.com)

，按照

提示申请开户。

2

、完成上述手续后，个人投资者即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按照有关提示办理本公司旗下

开放式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七、重要事项

1

、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交易业务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

基金网上交易协议、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2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八、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1

、本公司网址：

www.mfcteda.com

2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98-8888

（免长途费）或

010-66555662

3

、本公司客户服务邮箱：

irm@mfcteda.com

4

、中国交通银行网址：

www.bankcomm.com

；客服电话：

95559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１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由于工作变动，冯文利先生请求辞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 公司对冯文利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

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收到了本公司副董事长

王铁山先生的辞职报告。由于工作变动，王铁山先生请求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

董事会对王铁山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７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收到了公司监事张晓东

先生的辞职报告。 由于工作需要，张晓东先生请求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感谢张

晓东先生在担任监事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辛勤工作。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人事任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决定根据公司总经理孙贵臣提

名聘任郭建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根据公司董事长曹阳先生提名聘任张晓东先生任董事会秘书职务。

特此公告。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郭建民简历：郭建民，男，

３９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参加工作，

历任锦化集团树脂厂机动科长、氯乙烯车间主任、树脂厂厂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聘任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晓东简历：张晓东，男，

３６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锦化机械分厂

防腐车间副主任、锦化集团办公室秘书、锦化集团团委书记、锦化氯碱公司办副主任、主任。

以上

２

名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中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其本人承诺其公开披露的有关资料真实、完整，除作为已公开

披露的信息外，本人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公司的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为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１．

召集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２．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

２

）不能直接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

３

）现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会议。

６．

会议地点：本公司办公楼

Ａ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补选董事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更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的议案》。

以上三项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５４

、

２０１１－０５９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股东本人持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

证及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公司办公大楼

４

层

８４１２

室）。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注明联系

电话。

四、有关事项

１．

会议预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费自理。

２．

联系人：张晓东、宋立志

３．

电话：

０４２９

—

２７０９０６５

、传真

０４２９

—

２９０１１５２

特此通知。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

附件

１

：

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

本单位作为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拟参加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出席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对会议议

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议案一：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补选董事的议案》

２

议案二：审议《关于更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３

议案三：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的议案》

法人代表（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姓名）：

委托单位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单位持股数：

委托单位：

（填写并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自然人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本人出席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对本次会议各项议案全权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议案一：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补选董事的议案》

２

议案二：审议《关于更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３

议案三：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在公司办公楼

Ａ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８

人，公司监

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由董事、总经理孙贵臣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因工作需要，公司副董事长王铁山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及董事会秘书职务。 辞去

此职务后，王铁山先生在本公司不再担任任何职务。鉴于此公司需增补一名非独立董事，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提名，本次董事会拟提名易风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具体情况详见附后《公司董事候选人简介》

（二）审议《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人事任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郭建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根据公司董事长曹阳先生提名，

公司董事会聘用张晓东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职务。

具体情况详见附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三）审议《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机构设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董事会下设

４

个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一）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曹 阳

委 员：林木西 石艳玲 樊行健 黄成仁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木西

委 员：樊行健 石艳玲 龙守春 孙贵臣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石艳玲

委 员：林木西 樊行健 曹 阳 孙贵臣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樊行健

委 员：林木西 石艳玲 曹 阳 胡德金

（四）审议《关于更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公司董事会拟变更经营范围，具体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减项为一项：

普通仓装容器制造；新增项为两项：金属包装容器制造、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钠。

（五）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修改公司章程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６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三

条，具体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减项为一项：普通仓装容器制造。 新增项为两项：金属包装容器制造、食品

添加剂氢氧化钠。

基于以上情况，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工商登记变更等相关事宜。

（六）审议《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

９

时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述第一、四、五项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林木西、樊行健先生和石艳玲女士发表如下

意见：

（

１

）本次董事会提名易风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聘任郭建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选举张晓东先生为董事会秘书，提名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２

）本次提名的董事候选人、聘用的高级管理人员及选举的董事会秘书人员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有关文件规定的任职条件和要求。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

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介

易风林简介：易风林，男，

４５

岁，中共党员，学士学位，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参加工作，历任南昌钢铁公司资产运

营部部长，南昌钢铁公司总法律顾问，方大特钢党委副书记、总法律顾问，方大集团党委副书记。

以上公司董事候选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

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本人承诺其公开披露的有关资料真实、完整，除作为董事候选人已公开披

露的信息外，本人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公司的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附件二：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郭建民简历：郭建民，男，

３９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参加工作，

历任锦化集团树脂厂机动科长、氯乙烯车间主任、树脂厂厂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聘任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晓东简历：张晓东，男，

３６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锦化机械分厂

防腐车间副主任、锦化集团办公室秘书、锦化集团团委书记、锦化氯碱公司办副主任、主任。

以上

２

名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中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其本人承诺其公开披露的有关资料真实、完整，除作为已公开

披露的信息外，本人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公司的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6

2011

年
4

月
9

日星期六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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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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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在成都市锦江工业园

区金石路

376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

8

人；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

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在董事长刘永好先生的

主持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公司养殖事业部和肉食品事业部的议案

"

；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养殖和肉食品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其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逐年增加，如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顺利完成，山东六和集团、六和股份、以及四

川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的两大业务也将并入我公司，其养殖和肉食品业务规模将进一步地扩大。 为

此，公司为加强其经营管理，拟对现有的养殖、肉食品业务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技术，

实施集中统一管理并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努力打造

"

畜禽养殖

-

饲料生产

-

屠宰

-

肉制品加工

"

的产业

一体化经营，故拟在总部分别设立

"

养殖事业部

"

和

"

肉食品事业部

"

。

目前食品安全工作已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已形成

"

民以食为先，食以安为先

"

的格局，作为与

食品安全有密切关系的农牧企业，公司除设立养殖、肉食品事业部外，还专门设立

"

食品安全委员

会

"

，以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李兵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

；

因工作变动，马松先生提出辞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职务。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拟聘任李兵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协助公司总经理的工作（其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同意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

根据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状况的需要，经公司申请，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总府支行同意向公司提供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

8.5

亿元（大写

:

捌亿伍仟万元整）的授

信。 为支持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公司第一大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成都总府

支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 愿为本公司向该行贷款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

关联交易公

告

"

）。

该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2

票回避，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总府支行申请

8.5

亿元人民币

银行授信的议案

"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状况的需要，经公司申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总府支行

同意向公司提供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

8.5

亿元（大写

:

捌亿伍仟万元整）的授信，该授信有效期为一年，

公司第一大股东新希望集团为本次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获得此笔银行授信后，将改善公司目前

的资金状况。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八日

附：李兵先生简历

李兵先生简历

姓名：李兵 性别：男 出生日期：

1971

年

2

月

文化程度：大专 所学专业：工商企业管理

工作经历：

1995-1998

希望集团深州金豆饲料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1998-2000

希望集团榆次强大饲料公司总经理

2000-2002

希望集团郑州红门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2-2005.7

希望集团河南区域片区总裁

2005.8-2008.1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广汉国雄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8.1

至今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贵阳新希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并兼任

贵阳片区总经理

2008.2

至今 贵阳市饲料工业协会会长

2009.4

至今 贵州省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副秘书长

证券代码：

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2011-09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在成都市锦江工业园

区金石路

376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月樵女士主持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

决议：

一、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公司养殖事业部和肉食品事业部的议

案

"

；

二、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李兵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

；

三、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同意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

；

四、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总府支行申请

8.5

亿元人民币银行授信的议案

"

。

特此公告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八日

独立董事关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的《关于同意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之关联交易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新希望集团为上市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成都总府支行贷款提供担保， 能够有效支持上市公司

的生产经营，充分体现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该关联交易维护了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

独立董事签名：

独立董事：黄友 周友苏 章群

二

0

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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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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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基本情况

根据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我公司

"

或

"

债务人

"

）生产经营和资金状况的需要，经

公司申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总府支行（下简称

"

债权人

"

）同意向公司提供最高余额折

合人民币

8.5

亿元（大写

:

捌亿伍千万元整）的授信。 为支持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公司第一大股东新

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

保证人

"

或

"

新希望集团

"

）与中国农业银行成都总府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愿为本公司向该行贷款提供担保。

2

、关联方关系

新希望集团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持有本公司

45.70%

的股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本公司与新希望集团发生的贷款担保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3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新希望集

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在

2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6

名非关联董事

6

票

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

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书。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1

月

9

日

住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四川省

主要办公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新希望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刘永好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川国税字

510107201893845

川地税蓉字

510107201893845

经营范围：农、林、牧、副、渔产业基地开发建设；生态资源开发；菜篮子基地建设；饲料、农副产品

（除棉花、烟叶、蚕茧、粮油）的加工、仓储、销售；高新技术的开发，销售普通机械，电器机械，电子产

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文化办公用品，建筑材料；本企业自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及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和相关技术的进

口，进口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新希望集团的主要股东是刘永好、李巍与刘畅，其中，刘永好持有新希望集团

62.34%

的股份，系

新希望集团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

、历史沿革

新希望集团创业于

1982

年， 是中国最大的农牧企业之一和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现

已从单一饲料产业逐步向上、下游延伸，成为集农、工、贸、科一体化发展的大型农牧业民营企业集

团，拥有农牧与食品、化工与资源、地产与基础设施、金融与投资四大产业集群。 集团资信等级为

AAA

级，已连续

7

年名列中国企业

500

强之一

(2009

年列第

131

位

)

，中国农副产品及食品加工业第二名，拥有

国内外企业

400

余家，员工

6

万多人。

新希望集团

2009

年的营业收入为

460.67

亿元，净利润为

13.98

亿元；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的总资产

为

354.90

亿元，负债为

199.54

亿元，净资产为

155.36

亿元。

3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依据新希望集团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总府支行签

署的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新希望集团为本公司向该行贷款提供担保，此行为构成本公司与新希

望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申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总府支行同意向公司提供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

8.5

亿元（大写

:

捌亿伍仟万元整）的授信。为支持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新希望集

团与中国农业银行成都总府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愿为本公司向该行贷款提供担保。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额

1

、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为

8.5

亿元（大写：捌亿伍仟万元整） 。

2

、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和最高余额内，债权人发放本合同约定的贷款或者提供其他银行信用时

无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

3

、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和最高余额内发生的业务，币种不限，保证人按原币种承担担保责任。

（二）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

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三）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

带责任。

(

四

)

保证期间

1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2

、商业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二年。

3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

4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

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5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

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成都总府支行申请人民币

8.5

亿元贷款

授信，新希望集团作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愿意为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可有效降低公司的贷

款成本，并确保银行贷款能够及时发放，从而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新希望集团为我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总金额为

10.53

亿元人民币。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2011

年

4

月

2

日，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

成都总府支行贷款提供担保的事前认可函， 并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参加董事会会议审议了上述交易议

案，并提出以下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的《关于同意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之关联交易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新希望集团为上市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成都总府支行贷款提供担保， 能够有效支持上市公司的

生产经营，充分体现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该关联交易维护了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立意见

3．

监事会决议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１

证券简称：国栋建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补偿成都国栋中央商务大厦

国栋国际大酒店收益差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栋集团补偿成都国栋中央商务大厦国栋国际

大酒店收益差额的公告中由于公司财务对该资产的经营和补差理解差异，将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酒店实现的净收益中涵盖了附属楼租金收益，现将扣除附属楼租金的收入和费

用后，按评估净收益扣除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实现收益后国栋集团应补差额列表并补充公

告如下：

国栋国际大酒店评估与实际收益对比表

项目 评估报告数据

国栋国际大酒店实际实现收益 （不含附属楼收益）

２００９

年审计数

２０１０

年审计数 合计

一、营业总收入

１８

，

２１６

，

９７９．５０ １

，

８５１

，

５４０．２５ ５

，

１１７

，

６５３．０２ ６

，

９６９

，

１９３．２７

二、费用

５

，

８１３

，

９２５．４９ ８１０

，

２０１．７４ １

，

６６１

，

２９８．２０ ２

，

４７１

，

４９９．９３

１

、管理费

１

，

０９３

，

０１８．７７ ５４５

，

８３４．８８ １

，

１５４

，

５８８．９５ １

，

７００

，

４２３．８３

２

、维修费

１

，

２４３

，

９４０．２６ ５３

，

６２８．００ ７２

，

０５２．００ １２５

，

６８０．００

３

、保险费

２７９

，

８８６．５６ ３２

，

１２４．１６ ８

，

２００．００ ４０

，

３２４．１６

４

、税费

３

，

１９７

，

０７９．９０ １７８

，

６１４．７０ ４２６

，

４５７．２５ ６０５

，

０７１．９４

三、净收益

１２

，

４０３

，

０５４．０１ １

，

０４１

，

３３８．５１ ３

，

４５６

，

３５４．８２ ４

，

４９７

，

６９３．３４

四、补偿收益

１１

，

３６１

，

７１５．５０ ８

，

９４６

，

６９９．１９ ２０

，

３０８

，

４１４．６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公告中由于公司财务在计算补偿差额时未将附属楼收益从应补差

额中扣除，造成公司少收补偿款

７０．２９

万元，该款控股股东国栋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向公司支付。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５

证券简称：西仪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０１

，

０１１

，

３１２．３８ １２６

，

００４

，

０９２．０１ －１９．８３％

营业利润

－４

，

１７３

，

０６４．６６ －１

，

０９６

，

１４９．７７ －２８０．７０％

利润总额

－１

，

７８１

，

８４６．４０ １７３

，

８５０．２３ －１

，

１２４．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３８９

，

１３８．０８ ５０

，

４４１．７０ －２

，

８５３．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２５％ ０．０１％

下降

０．２６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 资 产

８１２

，

０２９

，

６４３．００ ８２６

，

１３１

，

６９２．０８ －１．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４５

，

３７２

，

８４３．６１ ５３７

，

８１０

，

３３７．２５ １．４１％

股 本

２９１

，

０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

，

０２６

，

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１．８７ １．８５ １．０８％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１

、报告期内，主要受机床业务市场回落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０

，

１０１．１３

万元，同比

下降

１９．８３％

。

２

、报告期内，受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同比增加

３５％

、职工薪酬总额同比增加

２５％

、燃料动力

费用同比增加

２０％

、原材料、辅料价格同比上涨幅度较大等因素的影响，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２８０．７０％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１

，

１２４．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２

，

８５３．９５％

。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８１

，

２０２．９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５

，

７５２．６６

万元。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为

５４

，

５３７．２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３１．７１％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治平先生、总经理杨波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邹成高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屠建国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0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9

点

（二）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

（三）会议召开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

1777

号辉隆大厦

4

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永东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授权代表共

58

名，代表股份

9,085.18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77%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085.1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

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085.1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085.1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变更工商登记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085.1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汪心慧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辉隆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一）《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三）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四）《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中国嘉陵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生产、销售摩托车数据如下：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本年累计 本月 本年累计

５８

，

９０７ １４５

，

３００ ６９

，

０２８ １５１

，

１７５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Ｏ

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098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2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投资奖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于近日收到四川大邑工业集中发展区管委会为鼓励上市公司、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到该发展区投资发展，给予我司总计

1235.9

万元的企业发展奖

励资金。 该企业发展奖励资金将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对我司

2011

年度的净利润产生一

定的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8

日


